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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矿山

安全监管部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

有关中央企业：

《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已经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2年第39次局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2023年1月17日

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防范和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

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矿山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

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以下

简称事故），是指矿山包括井口及以下区域、露

天矿场、工业广场内与矿山生产直接相关且属于

矿山的地面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的尾矿库、排土

场、洗选厂、矸石山、瓦斯抽放泵站等场所，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

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第二章　事故等级

第四条　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

经济损失，事故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

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

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

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

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

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

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

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关于印发《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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